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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关于加快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

和“双高双普”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县区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工作部门、直属机构： 

到 2020 年实现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“双高双普”目标，所

有县区通过“国家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县”和“陕西省双高双

普县”认定，这是党中央、国务院和省委、省政府作出的重大部

署，是新时期全国全省教育改革发展的一项战略任务。2014 年

省政府教育专题会议明确提出：“陕西要在西部地区率先提前一

年实现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目标”，向全省发出了加快推进均衡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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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和“双高双普”的号召，并调整了县区达标认定时间表。为落

实中省部署，加快推进全市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“双高双普”工

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 

一、明确目标任务，强化主体责任 

加快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“双高双普”工作，确保提前

一年实现达标认定目标，是改善办学条件、提高教育质量、推进

教育公平、办人民满意教育的紧迫需要，是造福千家万户的民生

工程，是各级政府不容选择的硬性任务。全市还有 6 个县区的义

务教育均衡发展未通过国家认定，还有 5 个县区的“双高双普”

未通过省上评估认定，已经通过认定的县区也还有整改加强、巩

固提高的任务。各县区政府务必充分认识加快推进义务教育均衡

发展和“双高双普”工作的重要性、紧迫性和艰巨性，切实把此

项工作作为全局工作中的大事和落实教育优先发展的根本抓手，

摆在政府工作更加重要的位置，自觉履行主体责任，进一步加大

工作力度，确保如期完成任务。根据全省统一部署和规划，结合

县区工作实际，全市规划目标调整为：2015 年白河、镇坪县通

过义务教育均衡县国家认定，石泉县通过省“双高双普县”认定，

汉阴县通过省“双高双普县”认定和国家义务教育均衡县省级初

验；2016 年岚皋县通过省“双高双普县”认定和国家义务教育

均衡县省级初验，汉阴县通过义务教育均衡县国家认定；2017

年紫阳县通过省“双高双普县”认定和国家义务教育均衡县省级

初验，岚皋县通过义务教育均衡县国家认定；2018 年汉滨区、

高新区通过省“双高双普县”认定和国家义务教育均衡县省级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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验，紫阳县通过义务教育均衡县国家认定；2019 年汉滨区、高

新区通过义务教育均衡县国家认定。目前尚未全面启动的县区，

特别是学校基数大、工作任务重的县区，要按照创建过程不少于

2 年的要求，及早谋划，尽早启动，争取主动。正在进行的县区，

要抓紧推进，尽快达标，尽早申验。已通过认定的县区，要对照

评估认定标准，对照国省评估验收指出的问题，查漏补缺，抓好

整改和巩固提高工作。 

二、优化资源配置，着力改善办学条件 

树立均衡协调理念，统筹推进城镇学校与农村学校、义务教

育与非义务教育、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发展，努力消除城乡校

际差距，实现教育资源优化均衡配置。紧跟城镇化进程，加大城

镇教育资源扩充力度，努力化解城镇“大校额”“大班额”问题。

积极探索大学区管理制度，推进优质教育资源共育共享，缓解“择

校热”问题。稳步推进农村学校布局调整，加大薄弱学校改造提

高力度，努力办好教学点。落实省市推进学前教育二期三年行动

计划要求，尽快完成公办幼儿园建设任务，全面提升普惠制幼儿

园覆盖率。深入研究政策，尽快适应国家高校转型发展、高考制

度改革的新形势，加大统筹力度，切实解决普通高中办学不规范、

职业高中发展滞后的问题。高度重视教师配备，在配足配齐人员

的同时，妥善解决音、体、美学科和农村幼儿园教师短缺的问题。

并要建立和落实中小学校长、教师城乡交流制度，促进优质教育

资源在城乡和校际间合理配置。把实现学校办学条件标准化作为

达标工作的前提条件，加快办学条件改善提高进度。统筹实施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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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计划和二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等工程

项目，着力解决好学校占地、校舍建筑面积不达标，后勤生活服

务设施不配套，功能部室数量不足、设施设备陈旧，学校体育运

动场地狭小、操场未硬化软化，农村学校教师周转房和寄宿制学

生住宿，农村幼儿园办园条件简陋等问题。切实加强薄弱学校建

设，严格按标准配齐计算机等教学设备，坚决消除危房和土操场，

使各级各类学校办学条件达到基本标准要求。各县区要在逐校摸

底、建立台帐的基础上，制定本县区《创建“国家义务教育均衡

发展县”和“陕西省双高双普县”学校基本建设实施方案》，并

认真组织实施。 

三、切实加大资金投入，严格执行质量标准 

县区政府要认真落实教育投入有关政策及教育经费法定增

长要求，在确保基本教育经费足额预算、拨付到位的同时，通过

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，整合县域各类资金项目，努力增加教

育投入。要抓住全面改善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和加强

县城以上城区中小学建设的机遇，加大项目争取力度，力争使更

多的学校建设挤进中省扶持的盘子。也要积极动员引导社会力量

兴办教育，通过多方筹措教育经费，加大创建工作经费投入保障

力度。要严格执行教育部《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督导评估暂行

办法》、《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“双高

双普”督导评估的意见》、《陕西省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基本办学标

准（试行）》等文件规定，自觉用标准规范创建工作的思路、方

案和行为，坚决克服片面追求进度和应付过关的思想行为。县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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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，建立健全创建工作领导和工作机构，

定期听取汇报并及时解决重大问题。建立推动有力、检查到位、

考核严格、奖惩分明、公开问责的推进责任机制，全面落实县级

领导、镇和县级部门的工作责任，形成全县动员、各方联动、齐

抓共管的工作格局。市教育、发改、财政、人社、编制、教育督

导等部门要把加快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“双高双普”工作摆

上重要日程，各负其责，密切配合，形成协力推进的工作机制，

确保创建目标顺利实现。 

各县区政府要将近期工作启动和进展情况于 2 月底前报市

教育局、市政府教育督导室备案，市政府于 3月初组织督查，并

将通报情况。 

 

 

安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2015 年 1 月 1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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